机电工程学院关于学科大类转专业(院内)条件的规定

根据学校教务处《关于做好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学科大类转专业工作的通知》(通知〔2026〕28号)及相关工作精神,按照《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转专业实施办法》，结合我院实际，现制定机电工程学院学科大类转专业条件如下：
1、 申请对象： 2024级学生。
    依据本人的专业兴趣和特长，经认真考虑，可申请转入院内同一学科的其他专业。
    说明：我院2024级4个专业分属于机械类、自动化类、电气类3个学科，其中机械类学科有2个专业，即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类、电气类学科分别对应设有1个专业。
    因此，本次转专业限机械类学科中上述2个专业的学生申请。
2、 转专业条件
申请者须同时满足以下第2、3、4条，且满足第1条中的至少一项：
1． 学位外语或学业成绩条件之一：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400分；日语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60分；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4。
2． 截至2025-2026第二学期期末所有已修课程成绩均及格。
3． [bookmark: _GoBack]无违纪、无欠费。
4． 通过拟转入专业组织的面试（考察内容包括思想政治、学习状态、综合素质等）。
3、 转专业人数：
   各专业的转入人数不超过10人。当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数超出各专业拟转入名额时，按历年平均学分绩点由高到低排序确定转入名单。
4、 时间安排：
 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附件1）及《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籍异动学生须知》（附件2）,并于2026年6月16日17:00前，将纸质材料送至明德楼628办公室，逾期不再受理。
 2026-2027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前一周内，学院将确定并公布转专业学生名单。
本规定最终解释权归机电工程学院教学办公室所有。
机电工程学院
2026年6月9日

附件1：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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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生违纪、欠费情况”栏由转出学院核定后填写，无此类情况，请写“无”；
    2、根据转入教学学院的需要，将申请人相关材料（如课程成绩、平均分及学习成绩专业排名等，需转出学院审核后加盖公章）及“学籍异动学生须知”（需学生本人签字）作为附件一并提交。
附件2：
学籍异动学生须知
学籍异动包括：转学、转专业、休学、复学、留级（降级）等。
所有学籍异动的学生均须认真阅读本须知。
1、学生申请转专业，一经发文不得再申请、更改或转回原专业。
2、学生应及时将本人成绩单与学籍异动后所在专业班级同学的成绩单进行比对，查找出不同的课程（以课程编号为准），根据课程实际情况，或申请跟班修读所缺修课程，或申请进行课程、学分置换。
3、认真阅读《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籍异动审批通过后，学生需根据自己的实际修读情况，自行登录教务系统，选修完成方案规定的课程并通过考核。成绩合格者，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同一门课程只计一次学分。
4、如果缺修课程（课程编号相同）在本学期有开课的，可根据下学期开学补考通知报名参加考试。不在规定时间内申请的，不予安排。若在教务系统上无法申请跟班考试的课程，请向二级学院教学秘书提出书面申请（申请表可于教学秘书处领取）。
5、如果缺修课程已经不再开课，只能申请结业重修。如出现此情况，将存在不能如期毕业的风险。
6、及时登录本人教务系统账号，查阅学籍异动是否已经成功，若有问题及时反映更正。
7、学制四年，最长学习年限一般为六年（专升本分别为两年和四年）。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将予以退学处理。
8、有《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第六条所列情况之一的，不授予学士学位或者撤销学位。
    9、登录“电子科技中山学院教务处”网页，查看“规章制度”栏，熟知《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课程考核违规处理办法》等新修订文件的有关规定。
10、如有未尽事宜，可及时与二级学院或教务处沟通解决。
本须知一式两份，二级学院和教务处各留存一份。
本人已认真阅读本须知，已知晓学校相关规定。
学生签名：                  日期：

